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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72 期 委員會紀錄 

主  席：趙召集委員天麟 

專門委員：張禮棟 

主任秘書：鄭光三 

紀  錄：簡任秘書 賈北松 

   簡任編審 周志聖 

   科  長 吳人寬 

   薦任科員 賴映潔 

討  論  事  項  

繼續審查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政黨法草案」案。 

二、委員葉宜津等 24 人擬具「政黨法草案」案。 

三、委員黃偉哲等 18 人擬具「政黨法草案」案。 

四、委員陳亭妃等 21 人擬具「政黨法草案」案。 

五、委員高志鵬等 22 人擬具「政黨法草案」案。 

六、國民黨黨團擬具「政黨法草案」案。 

七、親民黨黨團擬具「政黨法草案」案。 

決議：討論事項各案，另定期繼續審查（下週由陳召集委員超明主持審查，並保有二位召委

均得繼續主持之權利）。 

散會 

 

主席：請問各位，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無）無錯誤，確定。 

進行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繼續審查 
—、行政院函請審議「政黨法草案」案。 
二、委員葉宜津等 24 人擬具「政黨法草案」案。 
三、委員黃偉哲等 18 人擬具「政黨法草案」案。 
四、委員陳亭妃等 21 人擬具「政黨法草案」案。 
五、委員高志鵬等 22 人擬具「政黨法草案」案。 
六、國民黨黨團擬具「政黨法草案」案。 
七、親民黨黨團擬具「政黨法草案」案。 

主席：政黨法草案經上次聯席會議審查決議：另定期繼續審查，現在請繼續宣讀政黨法草案之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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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院 提 案 黨 團 提 案 委 員 提 案

  委員葉宜津等 24 人提案： 

第四十九條 違反第四十五條

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逾期

未申報者，處新臺幣五十萬

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

鍰。每逾十日，得連續處罰

。 

前項處罰已達五次者，

其財產視為應返還之財產，

依第四十四條規定處理之。

違反第四十六條第一項

規定者，處該處分財產價值

之一倍至三倍罰鍰。 

受調查之機關（構）、

法人、團體或個人違反第四

十七條第四項規定者，處新

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

下罰鍰。 

委員陳亭妃等 21 人提案： 

第四十九條 違反第四十五條

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逾期

未申報者，處新臺幣五十萬

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

鍰。每逾十日，得連續處罰

。 

前項處罰已達五次者，

其財產視為應返還之財產，

依第四十四條規定處理之。

違反第四十六條第一項

規定者，處該處分財產價值

之一倍至三倍罰鍰。 

受調查之機關（構）、

法人、團體或個人違反第四

十七條第四項規定者，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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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

下罰鍰。 

  委員葉宜津等 24 人提案： 

第五十條 依本法所處之公法

上金錢給付義務，經通知限

期履行，屆期未履行者，主

管機關得於第二十一條第一

項規定應撥給政黨補助金款

項內，逕予扣除抵充或由本

會或管理機關依法移送強制

執行。 

依本條例應交付管理機

關之財產，處分相對人未於

處分書所定期限履行者，由

管理機關依法強制執行。 

委員陳亭妃等 21 人提案： 

第五十條 依本法所處之公法

上金錢給付義務，經通知限

期履行，屆期未履行者，主

管機關得於第二十二條第一

項規定應撥給政黨補助金款

項內，逕予扣除抵充或由本

會或管理機關依法移送強制

執行。 

依本條例應交付管理機

關之財產，處分相對人未於

處分書所定期限履行者，由

管理機關依法強制執行。 

  委員葉宜津等 24 人提案： 

第五十一條 第四十八條所定

處分書送達生效後，應辦理

不動產登記者，由本會會同

管理機關囑託登記機關登記

為國有或地方自治團體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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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免提出原所有權狀或他

項權利證明書。 

前項規定，於有價證券

、船舶、航空器須辦理登記

者，準用之。 

前條及前二項財產之執

行及移轉，免繳納執行費、

稅捐及規費。 

委員陳亭妃等 21 人提案： 

第五十一條 第四十八條所定

處分書送達生效後，應辦理

不動產登記者，由本會會同

管理機關囑託登記機關登記

為國有或地方自治團體所有

，得免提出原所有權狀或他

項權利證明書。 

前項規定，於有價證券

、船舶、航空器須辦理登記

者，準用之。 

前條及前二項財產之執

行及移轉，免繳納執行費、

稅捐及規費。 

  委員葉宜津等 24 人提案： 

第五十二條 第四十二條至第

五十二條施行期間自生效日

起五年。必要時，得由行政

院公告延長之。 

本會委員任期同前項施

行期間。 

施行期間屆滿後，本會

業務有繼續執行之必要時，

得由本會陳報行政院指定業

務承受機關。 

委員陳亭妃等 21 人提案： 

第五十二條 第四十二條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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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條施行期間自生效日

起五年。必要時，得由行政

院公告延長之。 

本會委員任期同前項施

行期間。 

施行期間屆滿後，本會

業務有繼續執行之必要時，

得由本會陳報行政院指定業

務承受機關。 

第四十五條 本法施行前，政

黨經營或投資之營利事業，

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將其

股份、出資轉讓；屆期無法

轉讓或轉讓條件顯不合理者

，應於六個月內信託予信託

業。 

政黨無正當理由，未依

前項規定處理者，依第三十

四條規定處罰之。 

國民黨黨團提案： 

第四十四條 本法施行前，政

黨投資或經營之營利事業，

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將其

股份、出資額轉讓或信託。

未依前項規定處理者，

依第三十九條規定處罰之。

親民黨黨團提案： 

第四十條 本法施行前，政黨

直接、間接或利用他人名義

經營、投資經營以營利為目

的之事業、股份或投資不動

產者，應於本法公布日起兩

年內轉讓其股份、所有權或

經營權，逾期依本法第三十

七條處罰之。 

委員葉宜津等 24 人提案： 

第五十三條 本法施行前，政

黨投資或經營之營利事業，

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將其

股份、出資額轉讓或信託；

非專供辦公使用之不動產，

應予轉讓。 

未依前項規定處理者，

分別依第三十七條及第三十

八條規定處罰之。 

第一項之轉讓或信託，

本法有禁止或限制之規定者

，從其規定。 

委員黃偉哲等 18 人提案： 

第四十二條 本法施行前，政

黨投資或經營之營利事業，

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將其

股份、出資額轉讓或信託；

非專供辦公使用之不動產，

應予轉讓。 

未依前項規定處理者，

分別依第三十七條及第三十

八條規定處罰之。 

第一項之轉讓或信託，

其他法律有禁止或限制之規

定者，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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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陳亭妃等 21 人提案： 

第五十三條 本法施行前，政

黨投資或經營之營利事業，

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將其

股份、出資額轉讓或信託；

非專供辦公使用之不動產，

應予轉讓。 

未依前項規定處理者，

分別依第三十七條及第三十

八條規定處罰之。 

第一項之轉讓或信託，

本法有禁止或限制之規定者

，從其規定。 

委員高志鵬等 22 人提案： 

第四十五條 本法施行前，政

黨經營或投資之營利事業，

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將其

股份、出資轉讓；屆期無法

轉讓或轉讓條件顯不合理者

，應於六個月內信託予信託

業。 

政黨無正當理由，未依

前項規定處理者，依第三十

四條規定處罰之。 

第四十六條 本法所定書、表

及政黨標章電子檔格式，由

主管機關定之。 

國民黨黨團提案： 

第四十七條 本法所定書、表

及政黨標章電子檔案格式，

由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高志鵬等 22 人提案： 

第四十六條 本法所定書、表

及政黨標章電子檔格式，由

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七條 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四十三條第六項及人

民團體法有關政黨之規定，

自本法施行日起，不再適用

。 

國民黨黨團提案： 

第四十八條 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四十三條第五項及人

民團體法有關政黨之規定，

自本法施行日起，不再適用

。 

委員葉宜津等 24 人提案： 

第五十四條 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四十三條第五項及人

民團體法有關政黨之規定，

自本法施行日起，不再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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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民黨黨團提案： 

第四十一條 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四十三條第五項及人

民團體法及其他法律有關政

黨之規定，自本法施行後兩

年內，依據本法修訂之，逾

期失效。 

委員黃偉哲等 18 人提案： 

第四十三條 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四十三條第六項及人

民團體法有關政黨之規定，

自本法施行日起，不再適用

。 

委員陳亭妃等 21 人提案： 

第五十四條 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四十三條第五項及人

民團體法有關政黨之規定，

自本法施行日起，不再適用

。 

委員高志鵬等 22 人提案： 

第四十七條 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四十三條第六項及人

民團體法有關政黨之規定，

自本法施行日起，不再適用

。 

 親民黨黨團提案： 

第四十二條 本法通過前成立

之政黨，其違反政黨本質，

或其他民主法治原則所取得

之財產，或其附隨組織取得

之財產等處理辦法，授權由

司法院會同行政院，自本法

施行後兩年內，依本法另訂

之。 

前項附隨組織係指獨立

存在而由特定政黨控制其人

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之法人

、團體或機構。 

委員高志鵬等 22 人提案： 

第四十八條 中華民國七十六

年七月十五日前成立之政黨

及其附隨組織取得之黨產來

源如有爭議，其處理另以法

律定之。 

 

第四十八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

行。 

國民黨黨團提案： 

第四十九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

行。 

委員葉宜津等 24 人提案： 

第五十五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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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民黨黨團提案： 

第四十五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

委員黃偉哲等 18 人提案： 

第四十四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

行。 

委員陳亭妃等 21 人提案： 

第五十五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

行。 

委員高志鵬等 22 人提案： 

第四十九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

行。 

 
陳亭妃委員等所提修正動議： 

一、民主政治與政黨政治，除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之外，保障小黨之生存權及參政

權，以充分反映民意多元性，提升國會問政品質，亦至為重要。又，與大型政黨相較，小黨不

易獲得政治獻金，在龐大的內外政治工作及選舉經費壓力下，非由政府提供競選費用補助金，

實難以維繫與生存。 

二、綜觀各民主國家，德國競選費用補助金的門檻，為得票率百分之零點五以上；奧地利為

眾議院選舉得票率百分之一以上；法國為眾議院選舉各選區得票率均百分之一以上；日本則為

最近一次眾議員總選舉，抑或前一次或前前次參議員通常選舉全國得票率百分之二以上，均較

我國百分之五為低。 

三、爰比照 2015 年 1 月 22 日，本院剛通過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3 條修正案，將我

國政黨獲得競選費用補助金的門檻，由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政黨得票率達

百分之五以上，修正為百分之三點五以上。 
 

修 正 條 文 陳 亭 妃 等 2 1 人 版 「 政 黨 法 草 案 」

第二十二條 主管機關對於最近一次全國不分

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得票率達百

分之三點五以上之政黨，得編列年度預算補

助之。 

第二十二條 主管機關對於最近一次全國不分

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得票率達百

分之五以上之政黨，得編列年度預算補助之

。 
 

陳亭妃  莊瑞雄  洪宗熠  李俊俋 

親民黨黨團所提修正動議： 
 
修 正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條 主管機關應編列年度預算，補助政

黨。 
前項補助，以最近一次全國不分區立法

委員選舉得票率達百分之三以上者為限；其

一、政黨係為公共目的而成立，為使政黨事務

之推動正常化，避免其受制於金權，喪失

獨立運作能力，爰參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明定國家應編列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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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金標準，依該次立法委員選舉各該政黨

得票數計算之，每政黨每屆至多補助五百萬

票為限，每年每票補助新臺幣五十元，至該

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為止。 
前項補助，由主管機關依照會計年度核

算補助金額，通知政黨於二個月內掣據向主

管機關領取。政黨未於規定期限內領取補助

者，主管機關應催告其於三個月內具領：屆

期未領取者，視為放棄。 
政黨依第二項規定領取之補助，應用於

競選費用、人事費用、辦公費用、業務費用

、政策研究費用及人才培育費用等項目。 
政黨不得直接、間接或利用他人名義經

營、投資任何營利事業及大眾傳播、公共通

訊事業及持有其股份。 
政黨亦不得購置不動產，但供辦公使用

之處所，不在此限。專供政黨辦公使用之不

動產，其購入日起算，十年內不得有出售或

出租之行為。 
除依法運用財產外，政黨不得有分配財

產之行為。 

算補助政黨與政黨領取補助金之要件。另

政黨係以共同民主政治理念，協助形成國

民意志，促進國民政治參與為目的，非以

營利為目的，自不得藉本身權力與民爭利

，方符合公平正義原則，爰禁止政黨投資

、持股經營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及非直接

為黨務目的持有不動產、分配財產或盈餘

之行為。 
二、為避免政黨挾其優勢以強勢媒體之方式，

推銷其政治理念，干預或壟斷人民知的管

道，故要求政黨不得經營或投資大眾媒體

，保障人民知的權益及自由。 
三、為避免政黨利用購置、出售、出租不動產

，行資產投資、資金多元利用之事，危害

政黨之問公平競爭，故將購置、變賣、出

租不動產均將予以嚴格限制。但專供政黨

辦公使用之處所，不在購置限制之內。 

 
提案人：陳怡潔 

連署人：黃昭順  徐榛蔚 

尤委員美女等所提修正動議： 

政黨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行 政 院 版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一條 主管機關對於最

近一次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

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得票率

達百分之三點五以上之政黨

，得編列年度預算補助之。 
前項補助，依最近一次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

立法委員選舉各該政黨得票

數計算之，每年每票補助新

臺幣五十元，並按會計年度

由主管機關核算補助金額，

通知政黨於二個月內掣據向

主管機關領取，至該屆立法

第二十二條 主管機關對於最

近一次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

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得票率

達百分之三點五以上之政黨

，得編列年度預算補助之。

前項補助，依最近一次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

立法委員選舉各該政黨得票

數計算之，每年每票補助新

臺幣五十元，並按會計年度

由主管機關核算補助金額，

通知政黨於二個月內掣據向

主管機關領取，至該屆立法

一、修正第四項，明文規定政

黨補助款應提撥 5%，用於

培育多元的弱勢參政人才，

其中女性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以落實憲法增修條文第四

條政黨不分區立法委員名單

中女性不得低於二分之一的

精神。 
二、促進女性參政為國際潮流

，以南韓為例，政府對政黨

的補助款中，四分之三為政

黨日常運作的經常費，四分

之一為選舉活動經費；南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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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任期屆滿為止。 
政黨未於規定期限內領

取補助者，主管機關應催告

其於三個月內具領；屆期未

領取者，視為放棄。 
政黨依第二項領取之補

助，應提撥百分之五，用於

培育女性、農漁民、勞工、

身心障礙、原住民、新移民

等多元參政人才，其中用於

培育女性之經費不得低於總

額之二分之一。 

委員任期屆滿為止。 
政黨未於規定期限內領

取補助者，主管機關應催告

其於三個月內具領；屆期未

領取者，視為放棄。 
政黨依第二項規定領取

之補助，應用於競選費用、

人事費用、辦公費用、業務

費用、政策研究費用及人才

培育費用。 

規定，2004 年起，政府對

各政黨所補助的經常費之

10%必須用來促進婦女參政

，約佔政黨補助款總額的

2.5%。若將此作法擴大為培

育多元的弱勢參政人才，則

應增加人才培育費用比例至

5%。 
三、依據「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促進女性參政的另一具體

行動措施，即為「政黨補助

金中提撥一定比例促進婦女

參政」，該綱領並指出「許

多研究顯示婦女參政的最大

障礙不是當選，而是獲得提

名。我國主要政黨雖然已建

立黨內規範，保障婦女的參

政權利，但是對於促進女性

參政所投入的資源仍然有限

。在政黨補助金中，依各政

黨在選舉中提名女性的情形

，而提撥一定比例，以促進

婦女參政。」 
四、我國已簽署頒布之《消除

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其第 7 條內容即有關女性

參政權，且聯合國「消除對

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委

員會第十六屆會議（1997）
第 23 號一般性建議，亦強

調「第 7 條所規定的（締約

國）義務可擴大到公共和政

治生活的所有領域（略）包

括公共委員會、地方理事會

以及諸如各政黨、工會、專

業或行業協會、婦女組織、

社區基層組織和其他與公共

、政治生活有關的組織的活

動」。依據我國 101 年 1 月

1 日已實施之《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

第三條：「適用公約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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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及行政措施，應參照公

約意旨及聯合國消除對婦女

歧視委員會對公約之解釋。

」，故依該施行法，亦應規

範政黨之促進女性參政的責

任。 
五、綜上，爰增訂各政黨應從

補助款中提撥 5%以培育多

元弱勢參政人才，其中女性

不低於二分之一。 
 
提案人：尤美女 

連署人：李俊俋  洪宗熠  賴瑞隆 

主席：因為颱風剛剛才離開，而本院尚有許多委員仍在選區內協助救災，也有很多委員表示因下午

要趕回去勘查、救災，故未能到本委員會來充分地討論法案，因此，針對政黨法草案，我們另

定期安排會議繼續審查，讓所有委員都能暢所欲言，今天的會議到此為止，散會。 

散會（14 時 46 分） 


